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绿色建筑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建科[2017]238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

设局：

为深入推进我部“放管服”改革工作，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

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1 号），进一步规范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属地管理制度。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行属地管理，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一

星、二星、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二、推行第三方评价。由具有评价能力和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机构（以下简称评价机

构）依据国家和地方发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评价，出具技术评价报告，确定绿色建筑

性能等级。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机构能力条件指

引》（附件 1），制定公布本地区评价机构能力条件，供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请单位参考。

三、规范评价标识管理方式。各地要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结合实

际确定评价方式。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委托评价机构对绿色建筑性能等级进行评价，不得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请单

位收取或转嫁任何费用；由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请单位自主选择评价机构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的，须遵守市场规则，通过合同约定具体评价内容、要求及费用等事项。

四、严格评价标识公示管理。绿色建筑评价结果应在项目所在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确定的公共信息平台上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发放相应等级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证书。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证书的样式、规格及编号规则应符合我部统一规定（详见附件 2、附件 3）。

五、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建立针对评价机构和其他相关

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制度和信用信息平台，加强信用信息的采集归集和共享使用，完善相关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记录。建立评价机构信用承诺制度，将信用承诺情况作为实施事中事后监

管、信用分类监管、招标投标管理等活动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

市场信用环境。



六、强化评价标识质量监管。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格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质量

管理，强化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质量和标识项目实施情况的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构建绿

色建筑评价标识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绿色建

筑评价质量监管体系。

七、加强评价信息统计。评价机构要及时将完成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信息报告项目

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项目信息进行汇总，按季度将汇总数据报我部。各地上报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

目的数量和面积信息，将纳入国家绿色建筑相关数据统计范围。

八、健全完善统一的评价标识管理制度。我部将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落

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研究修订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

立相关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标准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要求，建立健全全国范围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将有关信息纳入全国住房城乡建设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对相关主体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质量监

督，不定期对各地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抽查三星级绿色建筑项目

评价及实施情况。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有关文件和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

知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联系。

附件：1．绿色建筑评价机构能力条件指引

2．绿色建筑标识证书样式及规格

3．绿色建筑标识证书编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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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12 月 4 日


